附件4

法人金融业机构前十大出资人出资情况表

填报机构：               （申请机构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构编码（新设不填）：

	序号
	出资人
	出资金额（元）
	出资比例
	经济成分
	备注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

注意事项：

1.“经济成分”按国家统计局《关于统计上对公有和非公有控股经济的分类办法》要求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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